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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过召开座谈会、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等形式，全面摸排问题；制定专项方案，开

展专项行动，深入挖掘问题，确保不浮于表

面、不遗漏盲点；坚持边查边改，对发现的

问题立即跟进破解……今年3月我省执法

司法规范化水平提升年活动开展以来，全

省检察机关以提升核心战斗力为目标，将

“提升年”活动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聚焦

关键环节，突出工作重点，为“重要窗口”护

航添彩。

“问题清单”全覆盖

省委政法委作出组织开展执法司法规

范化水平提升年活动的部署后，省检察院

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

察长黄生林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组建工

作专班，在全省检察机关全面组织推进。

“每一个检察院、每一个内设部门、每

一名检察干警，都要建立‘问题清单’。”3

月23日，随着全省检察机关召开动员部署

大会，活动方案和任务清单也一并印发。

任务清单共53条，内容覆盖检察院所有的

业务部门，全员参与、不留死角。为把问题

找准查实查透，全省检察机关还将全面自

查和开门纳谏相结合，以来信来访审查、召

开座谈会、走访征求意见和书面发函等多

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司

法不规范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绍兴市检察院检察长带队赴公安、法

院、律协等单位征求意见，共收集各类反馈

信息50余条；衢州、丽水市检察院敞开大

门，在网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提升年”

活动的意见建议；宁波、嘉兴、金华等地检

察机关也纷纷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调研，

全面查找发现问题。

聚焦关键深挖彻查

打铁先要自身硬。为让问题排查工作

走深走实，在全面排查中明方向、抓整改，

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制定专项方案、开展专

项行动的方式，对重点领域可能存在的问

题深挖彻查。4月 23日，省检察院印发

《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水平提升年案

件评查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对全省各级检

察机关办理的群众有批评意见、涉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涉法涉诉信访等三类

重点案件展开评查，并重点评查涉民营企

业案件。

各级检察机关迅速展开行动。4月起，

杭州全市检察机关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数

据填报、归档工作开展全面自查，为期9个

月的专项督察活动由此拉开帷幕。据了

解，专项督察活动的最后，杭州市检察院将

进行汇总通报，为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对

情节较重的还将启动检察官惩戒程序。舟

山市检察院在全市检察系统开展为期1个

月的“案件回访评公正”活动，通过对不捕、

不诉等案件回访评查，查找问题、落实整改。

边查边改求真见效

为杜绝“提升年”活动与检察业务开展

“两张皮”的现象，省检察院把“提升年”活

动与全省检察机关“三个年”建设活动有机

结合，对照任务清单，实行挂图作战。

随着活动的推进，一项项任务落地见

效：3月初，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发挥检察职

能作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意见，全省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有了最新版本的“政策指引”；5月

1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

全票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进一步推动做好公

益诉讼检察；经过调整完善，新的检察工作

绩效评价办法实施……

在全面排查、深入挖掘问题的同时，全

省检察机关坚持边查边改，对排查中已经

发现的自我管理、协作配合、信息智能等方

面的问题，立即跟进整改，部分已形成长效

机制。

着眼外部协作提升司法规范化，绍兴

市检察院联合法院，针对污染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证据收集，出台全省首个纪要，

建立健全证据收集工作指引；就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中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相关问

题，衢州市检察院联合法院、公安形成会议

纪要，规范责任认定；着眼信息智能建设助

推司法规范化水平，桐乡市检察院建成全

省首个检察机关一体化听证室，将自主研

发设计的智慧监督系统与法院共享。

5月19日，淳安县森林公

安局接到报警：梓桐镇尹山村

的老张在山上捡到了两只小

“老虎”，还不会行走。

民警立即联系林业部门，

并派人去实地核查。省市专家

远程初步鉴定为豹猫，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因幼崽出生

没几天，如送往杭州救助路途

较远，可能造成幼崽死亡。考

虑到离开洞穴时间不长，且现

场附近山林茂盛，专家建议放

回原处，豹猫妈妈会循着叫声

来寻找的。民警将两只豹猫幼

崽放回原处，并向村民们普及

了野生动物救助知识。

通讯员 徐丽 周锐 摄

快递小哥撞倒老太
当场赔出1200元
没想到家属又找来了
结局太出乎意料

陈烨 朱泽

24岁小冉在送快递途中不慎伤了老太，当场赔

付1200元，没想到就在他心疼这笔损失时，对方家

属找到了他，竟然退了他500元。这是5月18日发

生在宁波鄞州区的一桩暖心事。

当天上午9点20分，鄞州交警大队二中队接到

报警称，舟孟北路与百丈东路交叉口发生一起电动

车与自行车事故，事故中骑自行车的老太腿部受伤。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骑电动车的是一名快递小

哥，姓冉。为方便配送包裹，他在车后座装了一个篮

筐，并用绳子固定。当时，他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

因来往人流大，车速不快。

老太姓王，今年63岁，她自东往西正常骑行，与

小冉擦肩而过时，小冉车后座的绳子不小心勾到她

的自行车，王老太失去平衡，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事故责任明确，双方对此也没有产生异议，现场

友好协商后，小冉当场赔付了1200元现金。本以为

这起事故到此了结，不料，当天下午王老太家属又找

了回来。

原来，事发后，王老太在老伴和女儿的陪同下到

附近医院检查，经诊断为腿部软组织损伤，伤势无大

碍，挂号、拍片、配药等流程走下来，花了700元。“小

伙子送快递也不容易，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多出来

的钱要不还给人家吧。”看着剩下的500元，老伴这

么提了一句，王老太和女儿马上就同意了。

由于事发突然，王老太之前并没有留下小冉的

电话。王老太的女儿想到了报警寻人。通过事故处

理记录，民警很快与小冉取得了联系，双方当天下午

约定地点，王老太的家属退还了小冉500元钱。

这个小插曲，让小冉的心很暖。他是贵州人，去

年才来到宁波打工，与人合租，平日里省吃俭用，一

个月能存下两千多元。这次事故中赔付的1200元，

意味着他至少10天白干活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老太竟然会在看完医生后把多余的钱退还给他。

“其实一开始心情挺差的，后来又接到交警电

话，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不是已经协商好了吗，怎

么还会找我。”小冉坦言，当得知对方想退钱给他时，

心里有些激动，“出来打工这些年，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事，感谢这位阿姨的宽容和体谅。”

陈培培

5月19日，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

法支队联合温州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队，兵分三路对鹿城区的松台、大

南门、东门、南浦、下吕浦、上陡门农贸

市场以及龙湾区的汤家桥、状元农贸

市场8个重点农贸市场进行突击检

查。检查结果总体良好，查获了少量

违禁渔获物，部分经营户存在索证索

票意识不强的问题。

在松台农贸市场，执法人员对水

产品销售摊点重点检查有无非法售卖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海洋幼

鱼资源保护促进浙江渔场修复振兴的

决定》中规定的违禁渔获物，包括带

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鲐鱼、三疣

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8种海洋捕捞

冰鲜或者活体水产品，对带鱼、银鲳等

水产品冷冻与否进行认真查看，并详

细询问了摊主的进货来源，查看了水

产品的进货凭证，强调伏休期间不得

销售违禁渔获物。

一处水产摊位正在售卖的带鱼引

起了执法人员注意，执法人员要求经

营户出示这批带鱼的进货台账，并对

这批带鱼的外包装盒进行检查。在包

装盒里，执法人员发现了大量冰水，根

据经验判断，这批带鱼极可能属于冰

鲜水产品，因为如果是冰冻水产品的

话，即使冰融化也不会产生这么多冰

水。现场执法人员要求该经营户立即

下架这批带鱼，并表示将对其进行后

续调查。另一处水产摊位的经营户声

称自己售卖的带鱼是从国外进口的，

但其出示的凭证中没有完整的进口凭

证，执法人员随即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告知索证索票的重要性。

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政委

林汉画介绍，5月1日12时起我省全

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5月8日至

8月1日期间，市场上禁止销售大黄

鱼、小黄鱼、银鲳、带鱼、鲐鱼、三疣梭

子蟹、龙头鱼、虾蛄等海洋捕捞冰鲜或

者活体水产品。伏休期间，温州市海

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将继续采取部门联

动等方式，大力开展海陆联勤执法，严

打伏休偷捕和非法销售、运输转载渔

获物等行为，做好“海上打、码头控、市

场巡”，多管齐下，保护渔业资源，振兴

浙南渔场。

“问题清单”全员参与不留死角
浙江检察将“提升年”活动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

休渔期卖“进口带鱼”？请拿出“出生证明”

捡到两只小“老虎”


